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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而提升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则是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提和难点。 通过 ２０２１ 年全国宏观数据，结合“城乡困难家庭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分析我

国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特征，找准他们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研判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我国

低收入群体存在家庭赡养人口比例高、基本生活支出负担重、就业能力较低、家庭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差距较大等问题。 从社会救助体系供给现状看，救助覆盖规模、救助方式、共享发展、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仍

有短板。 因此，要在织牢社会救助底线、推动发展型社会救助方式、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加强社会救助专业

力量上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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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长远目标，要求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 “十四五”规划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 ２０３５ 年实现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建设“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

构”愿景。 在此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提升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

福利水平”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提和难点。
关于如何推动低收入群体增收和福利水平提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政策的支撑作用。 李实

和杨一心［１］认为，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缩小低收入群体和高

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郁建兴和任杰［２］ 认为，推动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核心政策议程应聚焦于

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 杨立雄［３］认为，现有公共政策应从帮助低收入群体“挣钱”、替低收入群体“省
钱”和给低收入群体“发钱”三个方面进行配套布局。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从推动低收入群体生计多

样性［４］，提升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和强化能力培育等方面进行政策配套［５ ６］。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提

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支持路径，认为应推动现有社会政策从“兜底保障型”向“发展型”转
向［７ ８］，并加强社会政策的普惠性［９］，持续性推动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１０］。

在已有推动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社会救助政策支持的研究相对缺失。 社会

救助政策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最为相关，对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

要作用［１１］。 从学理上看，一方面，社会救助通过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源，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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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群体倾斜，显著提升受助家庭的收入水平，发挥经济减贫效应和社会再分配功能［１２］。 另一方面，
“发展型社会救助”理念强调社会救助的增能和社会投资价值，社会救助制度对消除极端贫困、预防低

收入者返贫、弥合社会不公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等的作用日益凸显［１３ １４］。 鉴于国内关于社会救助政策

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尚不多见，且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研究采用全国低收入群

体的城乡困难家庭抽样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提炼总结现行社会救助体系在推动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

难点，研判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优化路径，进而为完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低收入

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二、 低收入群体的界定与研究数据来源

（一） 低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与规模估计

由于我国并未划定官方统计口径意义上的低收入线，国内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尚不明确。 目

前，可以从以下三点对我国低收入群体概念及其范围做进一步认识。
第一，低收入群体与贫困群体的范围既有重叠也有差异。 低收入群体可以包括贫困群体，贫困群

体也可以包括低收入群体。 就前者而言，低收入群体是大概念，包含贫困群体，也包括贫困边缘群体，
以及特困群体；就后者而言，贫困是大概念，贫困包含低收入群体，也包含支出型贫困群体和健康贫困

群体、能力贫困群体等。
第二，政府部门和学界对低收入标准的理解尚有差距。 政府层面的主管部门侧重于强调低收入

标准的绝对性。 民政部于 ２０２１ 年印发的《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工作指南》和《全国

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总体建设方案》都明确提出了低收入群体概念，其指导原则是把低收入

标准界定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１. ５ 倍。 而学界则多基于相对贫困的概念，强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一般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３０％ ～６０％范围内划定低收入标准。

第三，已有研究对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仍存争议。 相关研究应用不同的测算标准估算的低收入

群体人口规模差异较大。 李实和杨一心［１］ 借鉴国家统计局使用家庭年收入 ８ 万元（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的绝对标准，运用 ２０１８ 年的住户调查抽样数据，测算出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为 ９ 亿人。 高强和曾恒

源［１５］分别以可支配收入和低保线为标准进行测算，估算出农村低收入群体最多有 １. ０８ 亿人，最少也

有 ３ ０００ 万人左右。 此外，若按照人均收入五等份中的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测算，２０２１ 年我国 ２０％
低收入人口、２０％中间偏下收入人口合计约有 ５. ６ 亿人。① 再者，若以民政部门现行制度下基本生活

救助群体为低收入群体范围，具体按照低保对象、特困户、五保户、残疾人补贴对象等各类困难群体测

算，２０２１ 年我国有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 ４ ９０３. ４ 万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 １ ２１４. ０ 万人、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对象 １ ４７５. １ 万人，三部分人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下合计约 ７ ５９２. ５ 万人。②

（二） 低收入群体的定义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抽样方案特征，本文对低收入群体的分析主要借鉴民政部的低收入群

体界定，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１. ５ 倍为低收入标准。 数据分析采用宏观与微观数据相结合的

方式，宏观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１ 年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官网，用于分析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等；微
观数据来源于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以下简称“困难家庭”）调
查数据，用于分析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 该数据为 ２０１７ 年数据，是目前国内唯一针对低收入

群体（低保户、低保边缘户）进行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对于分析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支出、致贫

原因均具有权威性，也是可获得的相关最新数据。 该调查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１. ５ 倍为低收

入标准，选取符合该标准的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展开抽样调查。 调查方法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

抽样法，从全国 ２９ 个省区、１２６ 个县级行政区、６４８ 个村 ／居委会辖区中随机抽取 ３ ０９７ 户样本。 调查

内容包含家庭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救助水平等相关信息。 经过缺失值处理，最终保留 ７ ０５３ 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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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网站链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２１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２０２０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网站链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ｉｍａｇｅｓ３ ／ ｗｗｗ２０１７ ／ ｆｉｌｅ ／ ２０２１０９ ／ １６３１２６５１４７９７０．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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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样本中，低保户 ３ １７４ 户，低保边缘户 ３ ８７９ 户；农村 ３ ０８１ 户，城市样本 ３ ９７２ 户。
（三） 社会救助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概念界定

社会救助政策、社会保险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社会救助政

策是贫困群体生存的最后一道制度保障，具体是指民政部针对低收入群体构建的一系列民生兜底保

障政策，依据文件为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特困

制度、临时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构成了“１ ＋ ８”社会救助体系。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两方面。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据此，本文

对于共同富裕的概念界定为，全体国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实现的共同富裕，其中物质层面包括收

入、财产积累和公共服务享有。 本文重点探讨低收入群体如何通过社会救助提升收入和财产积累，并
公平享有公共服务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三、 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特征分析

（一） 家庭赡养人口比例高，基本生活支出负担重

首先，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赡养负担普遍过重。 低收入群体中无劳动力家庭、残疾人家庭、有需要

照料者家庭、慢性病家庭以及老年人家庭比重较高。 农村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家庭负担更重。 调查

数据显示（见表 １），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户有 ３. １２ 口人。 其中，无劳动力家庭占比 ３５. ９１％ ，残疾人家

庭占比 ４３. ５４％ ，慢性病和大病家庭占比分别为 ２７. ９２％ 和 １０. ７２％ ，有不能自理者家庭占比为

３６. ６５％ 。 有 ６５ 岁以上老人家庭占比为 ４５. ５６％ ，家中有 ５ 岁以下孩子家庭占比为 ８. ５４％ 。 对低收入

群体进行城乡对比和贫困类型对比发现：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村无劳动力家庭占比高于城市无劳动力

家庭占比；低保户中无劳动力家庭占比高于非低保户无劳动力家庭占比。

表 １　 低收入家庭基本状况

基本情况 全样本
低收入户城乡类型 低收入户贫困类型

农村户 城市户 低保户 非低保户

家庭平均规模（人） ３． １２ ３． １９ ３． ０７ ３． ０３ ３． ２４
劳动力没接受过教育的家庭占比（％ ） １９． １４ ２５． ２２ １４． ４３ ２１． ３８ １６． ４１
劳动力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家庭占比（％ ） １６． １５ ７． ５８ ２４． ３５ １３． ８５ １９． ３７
无劳动力家庭占比（％ ） ３５． ９１ ４８． ４１ ３２． ３１ ４９． ８６ ２９． １２
有残疾人家庭占比（％ ） ４３． ５４ ４２． ０９ ４４． ６６ ５５． １８ ２９． ３０
有大病患者家庭占比（％ ） １０． ７２ １０． ４８ １０． ９０ １２． ７０ ８． ３０
有慢性病患者家庭占比（％ ） ２７． ９２ ２９． ０８ ２７． ０１ ３１． ４９ ２３． ５０
有不能自理者家庭占比（％ ） ３６． ６５ ３６． ９６ ３６． ４０ ４３． ９０ ２７． ７８
有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占比（％ ） ４５． ５６ ５３． ６４ ４０． ０５ ４６． ５９ ４４． ３２
有 ５ 岁以下孩子家庭占比（％ ） ８． ５４ ９． ５７ ７． ７５ ６． ８９ １０． ５８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其次，低收入家庭的致贫类型正从收入型贫困转向支出型贫困。 低收入家庭中基本生活支出占

家庭总支出七成以上，且近三分之一的家庭表示上年度存在收不抵支现象。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２），
低收入家庭年平均总支出为 ４４ ２９８. ７０ 元，而低收入家庭年平均总收入为 ２７ １２１. ８６ 元（见表 ５），收不

抵支问题严重。 具体来看，低收入群体家庭支出主要为生活支出，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７８. ７０％ 。
转移性支出、资产经营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占比分别为 １１. ４６％ 、９. ４４％和 ０. ４５％ 。 其中，低保户的家庭

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８０. ４９％ ，非低保户的家庭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７７. ０５％ 。 农村低收入

家庭的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７６. ０２％ ，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８０.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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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低收入群体家庭支出结构

支出指标 全样本
低收入户城乡类型 低收入户贫困类型

农村户 城市户 低保户 非低保户

生活支出
金额（元） ３４ ８６３． ７３ ３１ ０１５． ７９ ３７ ８４８． ２８ ３１ ２４４． ４４ ３９ ３０６． １３
占比（％ ） ７８． ７０ ７６． ０２ ８０． ５０ ８０． ４９ ７７． ０５

转移性支出总计
金额（元） ５ ０７７． ０８ ４ ０９２． ６２ ５ ８４１． ６０ ３ ８６１． ５７ ６ ５５７． １６
占比（％ ） １１． ４６ １０． ０３ １２． ４３ ９． ９４ １２． ８５

资产经营性支出
金额（元） ４ １６５． ０８ ５ ５７０． ３６ ３ ０７４． ６１ ３ ５９８． ４３ ４ ８５５． ３８
占比（％ ） ９． ４４ １３． ６５ ６． ５４ ９． ２６ ９． ５２

其他支出
金额（元） ２００． ８６ １５７． ５２ ２３４． ４８ １３８． ６４ ２７７． １０
占比（％ ） ０． ４５ ０． ３８ ０． ５０ ０． ３６ ０． ５４

总计 金额 ４４ ２９８． ７０ ４０ ７９７． １７ ４７ ０１４． ７６ ３８ ８１８． ３９ ５１ ０１５． ６４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再次，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普遍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３），低收入家庭恩

格尔系数较低，但医疗支出负担较重。 医疗支出占家庭生活支出比例最大，达到了 ３６. ２４％ ，超过了日

常衣食支出（３２. ７６％ ）、教育支出（９. ５６％ ）和其他生活必要支出（２１. ４３％ ）。 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家庭

的医疗支出占比达到了 ４７. ５２％ ，高出城市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占比约 １４ 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低收入

家庭医疗负担更重。 如图 １ 所示，受访者中家庭医疗负担非常重的比例为 ２５％ ，医疗负担较重的比例

为 ２４％ ，合计有 ４９％的受访者都有较重或非常重的医疗负担。

表 ３　 低收入群体家庭生活支出结构

生活支出指标 全样本
低收入户城乡类型 低收入户贫困类型

农村户 城市户 低保户 非低保户

衣食支出
金额（元） １１ ４２２． ２８ ８ ３３３． ０４ １３ ８１２． ２１ １０ ３９０． ８７ １２ ６８４． ２７
占比（％ ） ３２． ７６ ２６． ８７ ３６． ５０ ３３． ２６ ３２． ２７

医疗支出
金额（元） １２ ６３５． １５ １４ ７３７． ８６ １２ ５５５． ３１ １２ ０１０． １９ １３ ４０３． ４５
占比（％ ） ３６． ２４ ４７． ５２ ３３． １７ ３８． ４４ ３４． １０

教育支出
金额（元） ３ ３３３． ０１ ２ ７９２． ７２ ３ ７５２． ２４ ３ ０７１． ６４ ３ ６５４． ８３
占比（％ ） ９． ５６ ９． ００ ９． ９１ ９． ８３ ９． ３０

其他生活必要支出
金额（元） ７ ４７３． ２９ １２ ６５２． １７ ７ ７２８． ５２ ５ ７７２． ７４ ９ ５６３． ５８
占比（％ ） ２１． ４３ ４０． ７９ ２０． ４２ １８． ４７ ２４． ３３

总计 金额（元） ３４ ８６３． ７３ ３１ ０１５． ７９ ３７ ８４８． ２８ ３１ ２４４． ４４ ３９ ３０６． １３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图 １　 低收入群体家庭医疗负担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二） 低收入群体家庭增收内生动力较强，但人力资本

和就业能力较低

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增收内生动力

和生活信心。 困难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４），有劳动力

家庭样本中有 ８５． ８３％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来养活自己和家庭；有 ９３． ３０％ 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努力工

作，才能带来好的生活；有 ７５． １％ 的受访者认为可以通过

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外，从低收入户城乡类型和贫困

类型看，城市低收入户、农村低收入户、低保户、非低保户均

具有较高的增收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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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增收内生动力情况

增收内生动力
有劳动能力的
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户城乡类型 低收入户贫困类型

农村户 城市户 低保户 非低保户

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和家庭（％ ） ８５． ８３ ８３． ０５ ８４． ９２ ８４． ３３ ８７． ２７
认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够带来好的生活（％ ） ９３． ３０ ９１． ３９ ９１． ２９ ９２． １０ ９４． ５８
认为自己和家庭通过努力可以掌握命运（％ ） ７５． １ ７６． ５ ７４ ７３． １ ７７． ６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抗风险能力较低。 困难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５），低
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劳动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为主，其中，劳动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５３. ９２％；政府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３４. ７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低，分
别为 ６． ７７％和 ２． ９３％。 而且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力大多为灵活就业，无稳定工

作。 困难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１），劳动力没接受过教育的家庭占比为 １９． １４％，农村低收入群体中劳

动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家庭占比为 ２５． ２２％，低保户中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家庭占比为 ２１． ３８％。

图 ２　 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

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劳动力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占比为

１６. １５％，城市低收入家庭中劳动力受过

高中以上教育的占比相对较高。 从低收

入家庭主要劳动力就业情况看（见图

２），劳动力因年老不能参加劳动的家庭

占比为 ２６％，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但丧失

劳动能力的家庭占比为 １３％，二者合计

占比为 ３９％；劳动力在乡打零工的家庭占

比为 ７％，劳动力在乡务农的家庭占比为

１６％，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占比为

８％。 以上表明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多为灵

活就业。 总之，低收入群体增收内生动力

和生活信心较强，但自身人力资本和就业

能力较差，导致他们对依靠自食其力的方

式实现美好生活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严重制约了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

表 ５　 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结构

收入指标 全样本
低收入户城乡类型 低收入户贫困类型

农村户 城市户 低保户 非低保户

劳动性收入
金额（元） １４ ６２４． ８５ １１ ８５５． １２ １６ ７６３． ４３ ９ ５１１． ９４ ２０ ８９５． ５２
占比（％ ） ５３． ９２ ５７． ８７ ５１． ９５ ４２． ８８ ６２． ９９

经营性收入
金额（元） １ ８８９． ９８ ２ ６５８． ４５ １ ２９４． ３９ １ ２９７． ９２ ２ ５９８． ５１
占比（％ ） ６． ７７ １２． ９８ ４． ０１ ５． ８５ ７． ８３

财产性收入
金额（元） ７９５． ２９ ６３８． １７ ９１７． ３０ ５５０． ７９ １ ０９４． ７９
占比（％ ） ２． ９３ ３． １１ ２． ８４ ２． ４８ ３． ３０

政府转移支付
收入

金额（元） ９ ４３２． ２５ ４ ７６８． ７６ １３ ０３７． ９５ １０ ５８５． ４４ ８ ０３３． ３０
占比（％ ） ３４． ７８ ２３． ２７ ４０． ４０ ４７． ７２ ２４． ２２

其他收入
金额（元） ３７９． ４９ ５６５． ２７ ２５６． ３０ ２３４． ５１ ５４８． ４７
占比（％ ） １． ４０ ２． ７６ ０． ７９ １． ０６ １． ６５

总计 金额（元） ２７ １２１． ８６ ２０ ４８５． ７７ ３２ ２６９． ３４ ２２ １８０． ６０ ３３ １７０． ５９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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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群体内部发展不均衡

首先，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水平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２ １８８. ８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３ ８３３. ８ 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７ １３１. ５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 １. ６ 倍。① ２０２０ 年城镇低收入户（２０％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 ２８ ２３６. １ 元，相差 １. ８ 倍；农村低收

入户（２０％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 １２ ４５０ 元，相差 ２. ７ 倍（见表

６）。 总之，以上全国宏观数据和其他权威数据均表明，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仍有

较大差距［１６］。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人均收入五等份情况

收入五等份
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

（元）

城镇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０％高收入组家庭 ８０ ２９３． ８ ９６ ０６１． ６ ３８ ５２０． ３
２０％中间偏上组家庭 ４１ １７１． ７ ５４ ９１０． １ ２０ ８８４． ５
２０％中间收入组家庭 ２６ ２４８． ９ ３９ ２７８． ２ １４ ７１１． ７
２０％中间偏下组家庭 １６ ４４２． ７ ２７ ５０１． １ １０ ３９１． ６
２０％低收入组家庭 ７ ８６８． ８ １５ ５９７． ７ ４ ６８１． ５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其次，低收入群体内部发展不均衡问

题凸现，城乡间、低收入群体间和区域间

存在一定收入差距。 对低收入群体家庭

人均收入进行城乡对比、贫困类型对比以

及区域间比对发现，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

收入在城乡间、低保户与非低保户间以及

地区间差距较大（见表 ７）。 从城乡类型

上看，城市低收入户比农村低收入户人均

收入高出 ４ ５１０. ４４ 元，相差 ０. ７ 倍。 从贫

困类型上看，非低保户比低保户家庭人均

收入高出 ３ ２６８. ８９ 元，相差 ０. ４ 倍。 从东、中、西部区域间看，东部地区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出西部

地区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 １ ３６１. ８７ 元，相差 ０. ２ 倍。 依据以上全国宏观数据和其他权威数据均能得

出相似结论［１７］。

表 ７　 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

全样本
低收入家庭城乡类型 低收入家庭贫困类型 地区类型

农村 城市 低保 非低保 东部 中部 西部

家庭人均收入（元） ８ ９０５． ７１ ６ ３６５． ５９ １０ ８７６． ０３ ７ ４３５． ９１ １０ ７０４． ８０ ９ ２９７． １０ ８ ９０４． ５０ ７ ９３５． ２３
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重（％ ） ３４． ３ ２４． ５ ４１． ９ ２８． ６ ４１． ２ ３５． ８ ３４． ３ ３０． ６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民政部主持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

四、 社会救助体系支持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分析

（一） 救助理念与救助目标相对滞后，兜底保障面偏窄

当前社会救助理念和目标相对滞后。 尽管目前城乡贫困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农村贫

困得到历史性解决，收入贫困现象得到大幅度遏制与缓解，但贫困问题已由生存型贫困转变为生活型

贫困，支出型贫困等新型贫困问题凸显［１８］。 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与现阶段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

制目标不完全适应，突出表现在社会救助水平长期偏低、社会救助覆盖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和发展型社

会救助政策滞后等问题上［１９］。 首先，从社会救助财政投入上看，２０２１ 年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为

２ ４００. ９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０. ９％ ，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２０］。 其次，从低保标准上看，２０２１
年第 ４ 季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 ７１１. ４ 元 ／月，仅占 ２０２１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的 １９. １３％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６ ３６２. ２ 元 ／年，占 ２０２１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的 ３６. ３９％ 。② 上述两个指标与国际通用的相对贫困标准（通常为年度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 ）仍有较

—４６—

①
②

《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网站链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２１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２０２１ 年 ４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网站链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ｍｚｓｊ ／ ｔｊｊｂ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０４ｑｇｓｊ．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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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国低保人数及低保覆盖率（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注：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官方网站《２０２１ 年民政统计数据》

大差距。 再次，从救助规模上看，近年

来全国低保受助总人数急剧下降，增
加了漏保风险，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 我国城乡低保对象的绝对人

数和受助率总体上呈现持续下降的趋

势，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低保人数减

少了约 ３ ０２７ 万人，覆盖率下降至约

３％ （见图 ３）。
（二） 社会救助方式单一，增能型

与预防型功能缺失

进入相对贫困时期，贫困治理重

心已从精准扶贫转向了贫困预防和对贫困群体赋能。 这就需要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增强家庭持续

脱贫、防止返贫的能力和动机。 这要求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地关注缓解发展型贫困，注重通过更加积极

的社会救助为贫困者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提升贫困者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知识技能，并激

励贫困者的发展动机［２１ ２２］。 但当前社会救助方式较为单一，增能和预防功能较弱。 具体表现为：一是

救助方式上仍存在“重资金、轻服务”倾向，对社会组织多元化参与不够重视，导致社会救助服务的数

量少且质量不高；二是当前社会救助服务工作在激活内生动力和发挥综合效应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改

进空间，未能把社会救助服务的制度定位提高到激活贫困者内生动力的高度；三是当前社会救助政策

重视事后救助，对贫困预防和常态化监测重视不够，或是缺少直接有效的预防措施。
（三） 共享发展成果能力不足，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够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救助政策不仅有兜底保障的基本功能，还兼具社会分配调节的功效［２３］。
社会救助制度不是仅仅让贫困家庭保持基本的温饱，而是要让贫困家庭也能分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发展成果。 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逐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

差距［３］。 但当前社会救助政策设计和执行上的偏差导致福利捆绑和漏保问题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低

收入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均衡。 低保户可以享受低保金、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等，但低保边缘

户仅能享受一小部分救助金，部分地区的低保边缘户则连少许的救助金也不能获得。 虽然表面上低

保边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于低保家庭，但是事实上低保家庭在获得低保金和附加福利后的实际收

入远高于低保边缘家庭。 这对于因为极小的收入差距而被低保制度拒之门外的低保边缘群体而言，
有失公平［２４］。 低保应保尽保是巩固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的题中之义，但低保漏保会导致低保制

度再分配错位，加剧贫富差距，制约共同富裕的进程。
（四） 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和社会服务项目发展缓慢

低收入群体社会资本低导致增收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贫困为低收入群体带来的

心理困境和认知问题，亟须通过专业社会力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心理救助［２５］。 ２０１５ 年民政部、财政

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明确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领域的

具体任务与路径，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领域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社会融入服务、能力提升服务、心
理疏导服务、资源链接服务和宣传倡导服务是该领域社会工作的重点服务内容。 不过，从社会工作介

入社会救助的实际情况看，全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案例偏少，总体上社会力量参与

社会救助的发展速度仍然较慢［２６］。 部分城市积极推动社工介入救助工作，却存在专业化程度低、参
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弱、筹资渠道困难等制约，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救助体系的优化路径

（一） 织密织牢社会救助底线，适度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和覆盖规模

政策目标与功能上，要根据党中央对社会救助制度提出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与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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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发展原则，适度提升社会救助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重点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救助供养和临时救助的待遇水准，建立救助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央地社会

救助财政分担机制、夯实社会救助资金保障，改变社会救助财政投入总量强度弱化的现状，加强兜住

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的制度合力，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低收入

群体［２７］。
具体政策执行上，应当尽快建立科学、可测算的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体系。 建立救助水平动态调整

机制，要权衡救助标准和受益范围之间的关系，并随着经济发展及物价水平的波动及时进行动态调

整，确保救助待遇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 为此，在明确各级财政责任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当发挥好

牵头作用，不断加大社会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及时科学地测算和动态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

供养、临时救助的待遇标准。 有序推进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社会

救助标准差距，逐步实现统一的全国标准。
（二） 推动转向发展型社会救助方式，由“物质帮扶”转向“家庭能力建设”
政策目标与功能上，从输血式的物质型帮扶转向造血式的能力型帮扶是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的重

要方向。 一方面，要实施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在社会救助制度中要重视教育、健康和就业等能力提

升方面的救助，大力改善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 另一方面，应该更加重视预防性社会救助，加强低收

入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围绕家庭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与家庭风险应对

能力等方面精准施策，加强社会救助政策与家庭发展政策的耦合性，汇聚家庭力量带动低收入群体中

的社会救助对象走向共同富裕。
具体政策执行上，应建立健全低收入家庭的正向就业激励机制，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强化

就业救助，将主动就业、主动创业或积极履行就业培训的义务作为接受救助的前提条件。 在救助方式

上必须更加注重就业救助政策、建立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与返贫预警机制，依靠大数据核对平台，
从被动救助到主动发现施救。 积极推动民政大数据核对平台升级，尽快推动省部数据全国互联互通，
实现平台的主动预警功能。

（三） 构建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强化社会救助制度再分配功能

政策目标与功能上，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是社会救助制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
推动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成果［２８］。 要根据低收入线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确定每个层次的救

助内容与救助方式。 根据不同低收入家庭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就业帮扶等多方面的需

求，设置相对应的救助服务：基本生活照料与支持服务、精神关爱与疏导服务、预防保健和康复护理服

务、生活与就业能力提升服务等，为低收入家庭未来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
具体政策执行上，应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救助，对贫困群体与贫困边缘群体、收入贫困群体与支

出贫困群体、老年低收入群体以及残疾人低收入群体实施分类专项救助。 逐步建立面向老年人和残

疾人的普惠性福利服务制度，向中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倾斜。 避免低收入群体分层分类社

会救助体系的“福利叠加化”和“标准碎片化”倾向，要科学设置低收入家庭的社会救助标准，整合完

善社会救助资格认定及执行机制，实现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此外，还应构建有梯次的救助制度体系，
根据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其他类型的低收入户的家庭困难程度，依据家庭收入补差原则，给予有梯次

的补助金。
（四） 加强社会救助专业组织力量，开展心理救助等社会救助服务

政策目标与功能上，社会救助服务对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能力建设的作用日益突

出［２９］。 一是要积极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鼓励社工机构等专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加强

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建设，促进由传统、单一的物质和现金救助转向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合相结合的综合援助，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

化，最大程度发挥社会救助的综合作用。 二是要构建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关注低收

入家庭心理情感状况并及时干预，强化社会救助的人文关怀和服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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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执行上，创新社会救助服务项目，引入心理救助和情感救助方式，探索为社会救助家庭

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必要的走访探视、照料服务、心理疏导和

个体化辅导等服务方式［３０］。 建立低收入家庭社会救助顾问机制，借鉴东部地区社区救助顾问队伍建

设经验，设立社区救助顾问服务站，集救助帮扶、教育培训、案例分析、心理疏导等服务为一体，定期走

访追踪辖区内困难家庭，提供一揽子、专业化的社会救助服务。［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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